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退宿申请表
	姓    名
	
	学    院
	
	导    师
	

	学    号
	
	宿舍门牌
	
	移动电话
	

	家长/配偶姓名
	
	工作单位
	

	家长移动电话
	
	家长

办公电话
	
	家长

住宅电话
	

	房主姓名
	
	工作单位
	

	房主

移动电话
	
	房主

办公电话
	
	房主

住宅电话
	

	校外住址
	

	个人申请及承诺：

本人因下列原因中的      申请退宿。

（一）二、三年级研究生因导师安排在西安市以外有科研任务，需离开学校一年以上。
（二）因患疾病经县级以上医院医生鉴定不宜在集体宿舍住宿。
（三）学校子弟、家属或家在学校附近的研究生准备在家住宿。
（四）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且在西安有住房者。
本人已全面阅读并正确理解教育部《关于切实加强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通知》（教社政〔2004〕6号）。学院已劝说本人在指定宿舍住宿，并且已向本人说明在外住宿可能产生的后果和个人应承担的责任。

如果获准外出住宿，本人承诺与学院和班级保持紧密联系，每月定期向辅导员汇报有关情况，按学校的要求认真参加各项教学和集体活动，学院和班级不负责专门通知本人各项事宜，因不能及时得到信息而造成的直接或间接责任由本人完全承担。校外住址或联系方式发生变更时，本人将及时通知学院。校外住宿期间产生的一切纠纷，及发生事故造成自身或他人的人身、财产损失的，学校不承担任何责任。

在外住宿时间为       年    月    日～        年    月    日，本人保证按时返回学校住宿，返回时书面报告学院。

申 请 人：    

        年    月    日

	家长（配偶）意见及承诺：

本人准确理解教育部和学校有关高校学生住宿管理的相关规定，知道学校已安排宿舍且宿舍条件满足申请人的生活要求，保证申请人各项描述属实。本人对校外住房进行过考察并且认为满足申请人学习、生活和安全的要求，准确理解申请人的申请，由外出住宿引起的一切直接和间接责任均由申请人和家长（配偶）完全承担。
家长/配偶：    

        年    月    日

	学院意见：

                                               辅导员及导师签名：

学院盖章：    

        年    月    日

	后勤处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此表用A4纸正反面打印，一式四份，分别留存学院、后勤处、财务处和研究生本人。
关于研究生申请退宿的说明

一、全日制有籍在校研究生原则上要求在学校的研究生公寓内居住。

二、已入住公寓的研究生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可提出退宿申请。

（一）二、三年级研究生因导师安排在西安市以外有科研任务，需离开学校一年以上者，必须提供科研或实习单位出具的公函，其中写明单位所在地、科研或实习起止时间，并特别注明由科研或实习单位为研究生安排住宿；

（二）因患疾病经县级以上医院医生鉴定不宜在集体宿舍住宿者，必须提供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医学鉴定书（证明）；

（三）学校子弟、家属或家在学校附近的研究生准备在家住宿者，其校外住所必须为直系亲属在西安市内的住房；

（四）已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且在西安有住房者，必须提供结婚证书复印件。

　　三、退宿手续办理时间老生为每年６月份，新生为报到后两周内。具体时间由宿舍管理中心根据当年研究生在校住宿的具体情况和学校的整体安排提前通知。其它时间概不办理退宿手续。

四、研究生办理退宿手续后，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从所在宿舍中搬出，在宿舍管理人员清点、检查宿舍物品后，将宿舍钥匙退还给宿舍管理人员。如未在规定时间内于宿舍管理人员处完成上述退房手续，宿舍管理中心有权取消其退宿申请。

